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方法  GB／T 12678 一 90 

                         代替 GB 1334一 77 

     Reliability running test method for automobiles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汽车的定型和质量考核时的整车可靠性行驶试验。 

2 引用标准 

  GB 7031 车辆振动输入路面平度表示方法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3 术语 

3．1 常规可靠性试验 

  在公路和一般道路条件下，按一定规范进行的可靠性试验小 

3．2 快速可靠性试验 

  在试验场道路上进行的具有一定快速系数的可靠性试验。 

3．3 故障后维修 

  汽车发生故障后进行的维修。 

3．4 预防维修 

  根据汽车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周期和项目进行的维修、保养。 

3．5 潜在故障 

  已经发生，但尚未被发现的，或在预防维修、拆检过程中发现的故障。 

3．6 当量故障数 

  各级故障按其危害性以一定系数折算成一般故障的数目。 



4 试验条件 

4．1 装载质量 

  装载质量按 GB／T 12534第 3章第 1条规定。 

4．2 试验道路 

4．2．1 常规可靠性试验道路 

  常规可靠性试验道路路面等级按 GB 7031中表 1的规定。 

4．2．1．1 平原公路 

  路面平整度为 C级或 C级以上的平原微丘公路，最大坡度小于 5％，路面宽 

阔平直，视野良好，汽车能持续以较高车速行驶距离大于 50 km。 

4．2．1．2 坏路 

  路基坚实，路面凸凹不平的道路。有明显的搓板波、分布均匀的鱼鳞坑等。 

路面不平度为 E级或 E级以下，试验车在这种路面上行驶时，应受到较强的振动 

和扭曲负荷，但不应有太大的冲击。 

4．2．1．3 山路 

  平均坡度大于 4％，最大坡度为 15％，连续坡长大于 3km，路面平整度为 C 

级以上。 

4．2．1．4 城市道路 

  大、中城市交通干线街道，路面平整度为 C级以上。 

4．2．1．5 无路地段 

  很少有车辆行驶的荒野地区，例如：沙漠、草地、泥泞地、灌木丛、冰雪 

地及水滩等。 

4．2．2 试车场可靠性试验道路 

  试车场可靠性试验道路一般应包括：具有固定路形的特殊可靠性道路（如： 

石块路、卵石路、鱼鳞坑路、搓板路、扭曲路、凸块路、沙槽、水池、盐水池 



等），高速跑道，坡道，砂土路等。 

4．3 气象 

  一般应选择多种气象条件进行试验，特殊地区使用的汽车或特殊用途的汽 

车应在相应的特殊气象条件下（如：严寒、湿热等）试验。 

4．4 试验仪器、设备 

  行驶工况记录仪，气象仪，秒表，半导体温度计，发动机转速表，坡度计， 

路面计等。 

4．5 轮胎气压，燃料，润滑油（脂）和制动液按 GB／T 12534第 3章第 2条、 

第 3条规定。 

5 试验车辆准备 

  试验车辆准备按 GB／T12534第 4章第 1条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汽车的驾驶与保养（预防维修） 

  试验汽车的驾驶与技术保养应按该车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6．2 磨合行驶 

  汽车的磨合行驶按 GB／T 12534第 4章第 2条规定。 

6．3 可靠性行驶 

6．3．1 试验里程及各种道路的里程分配见相应试验规程中的规定。 

6．3．2 试验规范，除另有规定（如，海南汽车试验场汽车产品定型可靠性 

行驶试验规范）外，应按 6.3.2.1条和 6.3.2.2条进行。 

6．3．2．1 各种道路尽可能按相应规程中规定比例构成一定里程的循环。 

有困难也可按山路、平坦公路（含城市道路）、坏路顺序行驶。 

6．3．2．2 驾驶操作 

  a．变速器使用：整个试验过程中要正确选用档位，不得脱档滑行；每 100 



km至少有两次原地起步连续换档，一次倒档行驶 200m。 

  b．车速：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高速行驶。 

  c．制动：每行驶 100km至少制动两次，其中一次点制动，下坡行驶同时 

采用脚制动和发动机制动，如装有下坡辅助制动器，要同时采用。城市道路行 

驶时，平均每行驶 1km制动 1次。 

  d．山区行驶时，每 100km至少作一次上坡停车和起步，在不小于 7％的坡 

道上用脚制动停车，变速器置于空档，再用驻车制动停稳，然后按正常操作进 

行坡道起步。 

  e．夜间行驶不少于试验里程的 10％。 

6．3．3 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 

6．3．3．1 故障一般凭感官判断，对于不易判断的故障，也可通过测量确定。 

6．3．3．2 发现故障的途径有： 

  a．接车检查； 

  b．停车检查：每行驶 100km左右停车检查一次，主要检查各部位的松脱、 

渗漏、损坏等； 

  c．行驶中，由试验员和驾驶员注意汽车工作状况发现故障； 

  d．收车后检查：每班试验结束后，除按 b检查外，还应检查刮水器、外部 

照明、制动系统、发动机机油、冷却水等； 

  e．定期保养检查：在保养作业中，除按规定逐项保养外，还要注意检查有 

无异常现象，如零部件的磨损、裂纹、变形等； 

  f．性能测试与汽车拆检； 

6．3．3．3 故障的处理 

  a．汽车发生故障应立即停车，经过检查判断明确原因后，原则上要及时 

排除。 



  b．如发生的故障不影响行驶安全及基本功能，且不会引起诱发故障，也 

可以继续试验观察，直至需要修理时为止，故障级别和里程按最严重时计。 

6．3．4 汽车的维修 

6．3．4．1 故障后维修 

  a．维修范围：仅限于与故障有直接关系部分。 

  b．维修方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快、最经济的维修方法，包括更 

换零部件，但所更换的零部件应是同一批合格品。 

  c．维修时间：包括故障诊断时间、维修准备时间、实际修理时间、调试 

及清理场地时间。 

  d．维修费用：包括材料、设备及工时费。 

6．3．4．2 预防维修 

  a．预防维修内容：包括紧固、调整、润滑、清洗及更换易损件等。 

  b．预防维修时间：从准备工作开始到全部工作结束为止的时间。保养人 

数定额为每车二人，不足或超过定额人数时，维修时间折算到标准人时数。 

  c．预防维修费包括材料、设备及工时费。 

  d．进行预防维修时，如发现非预防维修项目出现故障则按 6.3.3和 6.3.5.3 

处理。 

6．3．5 试验记录 

  试验过程中，要严格、认真地进行记录。 

6．3．5．1 接车记录，接车时应填写接车记录表［见附录 A（补充件）表 A1］。 

6．3．5．2 行车记录 

  a．从接车开始，只要开动试验车，就必须填写行车记录卡。 

  b．行车记录卡内容见附录 A表 A2，其中气象情况在其上面画“√”，表示 

气温为出车时大气温度，平均技术车速等于行驶距离除以行驶时间，行驶时间含 



等待交通信号和会车的时间。 

6．3．5．3 汽车故障维修记录 

  试验过程中，只要发生故障，就必须填写故障、维修记录卡（附录 A表 A3 

）其记录内容有： 

  a．总成名称：指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所属的上一级总成。 

  b．故障里程：发现故障实际里程等于发现故障时里程表读数和抽样时里 

程表读数之差乘以里程表校正系数。 

  c．故障描述：用简单而明确的语言叙述故障现象，凡可能定量描写的均 

要写出具体数值，必要时还要画出示意图或拍照，标明故障位置形状及尺寸等。 

  d．故障原因分析：通过对故障现象的仔细观察分析、尺寸测量等，确定 

产生故障的原因。这些因素包括车辆因素和人为因素，车辆因素还可以进一步 

分为设计、制造、装配等方面。 

  e．故障后果：指停车、性能下降、造成交通事故等。 

  f．处理措施：指具体维修方式。 

  g．故障停车时间：按故障诊断、配件及工具准备、故障修理、调试等分 

别记录，误差±2min 

6．3．5．4 预防维修记录 

  试验过程中，所进行的预防维修，都要认真填写预防维修记录卡（见附录 

A表 A4）。 

6．4 汽车性能测试 

6．4．1 在可靠性行驶试验初期和结束后各进行一次汽车性能测试，确定 

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或国家规定的限值及其稳定程度。 

6．4．2 检测内容（可按试验类别，根据试验规程的规定有所增减）有： 

  a．动力性：最高车速、最低稳定车速、加速性能； 



  b．燃料消耗量：等速行驶燃料消耗量、多工况燃料消耗量及限定条件 

下行驶燃料消耗量； 

  c．制动性：制动距离、制动速度、制动稳定性及驻车制动； 

  d．噪声、排放物浓度； 

  e．操纵稳定性； 

  f．平顺性及车身密封性等。 

6．4．3 测试方法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 

6．4．4 性能测试前，除规定的调整项目外，不得进行其他维修与调整。 

6．5 汽车的拆检 

6．5．1 汽车试验结束后，为检查各总成内部结构的磨损及其他异常现象， 

应按相应试验规程的规定对主要总成（包括发动机、离合器、变速器、转向 

器、驱动桥等）进行部分或全部拆检。 

6．5．2 拆检的主要内容见表 1，表中仅列出汽车一般通用结构的拆检项目， 

其他特殊结构，视车型不同可另行规定拆检项目。 

6．5．3 检测方法一般为感官评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关测量。 

6．5．4 拆检中发现的潜在故障，不计入指标统计，检验时间不计入维修时 

间。 



 



 



 

7 试验数据处理及评价指标计算 

7．1 行驶工况统计 

  定期统计各种试验道路情况：实际行驶里程、平均技术车速、变速器各排 

档使用次数及里程或时间的百分率、制动次数和时间等。 

7．2 故障统计 

7．2．1 所有故障均按单车，依发现故障的里程顺序，统计于故障统计表（ 

附录 A表 A5）中。 

7．2．2 表中的故障种类应填写：“本质故障”、“误用故障”。 

7．3 可靠性数据统计 

  根据评价指标计算需要，按单车分别统计各类故障频次和首次故障里程， 

当量故障数，实际行驶里程，平均技术车速，故障维修时间和维修费用等（见 



附录 A表 A6）。 

7．3．1 故障统计原则 

7．3．1．1 只考虑本质故障，误用故障不计入故障数。 

7．3．1．2 未排除故障，只统计一次，故障类别按最严重情况划分，其对 

应里程数为该故障里程。 

7．3．1．3 同一里程不同零件发生故障应分别统计。同一零件出现不同模式 

故障也应分别统计；如果同一个零件发生几处模式相同的故障，则只统计一次， 

故障类别按最严重的划分。 

7．3．2 当量故障数按下式计算： 

 

 

7．4 汽车可靠性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7．4．1 平均首次故障里程（MTTFF） 

7．4．1．1 当试验车辆数小于 5时，按下式估算： 



 

7．4．1．2 当试验车辆大于或等于 5时，用威布尔分别求可靠度为 50%的估计 

值。 

7．4．2 平均故故障间隔里程（MTBF） 

  按指数分布进行计算，其点估计值为： 

 



7．4．3 当量故障率 

 

7．4．4 千公里维修时间 

 

7．4．5 千公里维修费用 

 

7．4．6 有效度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该用文字和图表简明地编写，一般应按以下顺序和内容： 

8．1 试验依据 

8．2 试验目的 

8．3 试验对象 

8．3．1 写明抽样方法、地点及抽样基数。 

8．3．2 列表说明试验车型号、生产单位、出厂日期、初驶里程、合格证号 

及编号等。 

8．4 试验条件 

  包括车辆、载荷、道路、气象等条件及所用油料、里程分配。 

8．5 试验仪器、设备 

8．6 试验日期及程序 

8．7 试验结果 

8．7．1 行驶工况统计。 

8．7．2 故障、维修统计。 

8．7．3 可靠性评价指标计算结果。 

8．7．4 拆检结果 

8．8 可靠性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试验目的要求，进行必要的可靠性分析。例如： 

8．8．1 各子系统故障频度或故障率分布直方图。 

8．8．2 故障危害度分析及故障按重要程度排序。 

8．8．3 重要故障（危害大，频度高的故障）的专项分析，并提出失效分析 

报告。 

8．8．4 累积故障数随总试验时间的变化图。 



8．8．5 维修性评价分析。 

8．9 结论与建议 

8．10 试验组织 

  包括试验人员的姓名、职称、单位及分工。 

8．11 附录 

8．11．1 故障维修统计。 

8．11．2 性能测试记录。 

8．11．3 拆检记录。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长春汽车研究所负责起草。 

 


